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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康熙、 雍正年间对敦煌进行了大规模移民， 并进行了农田开垦和水利设施修建， 使得

当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推动， 为敦煌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乾隆年

间， 敦煌地区的农业发展已蔚为可观。 有清一代， 敦煌一直是关西地区重要的产粮基地， 不仅为封建

国家上缴了田赋， 也为当地驻军提供了兵粮， 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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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后期划嘉峪关而治， 弃置了包括敦煌在内的关西地区， 使该地区卫所废弃、
居民外迁， 进而农牧荒芜、 社会凋敝， 已与汉唐时期作为丝路都会的敦煌不可同日而

语， 明代的敦煌甚而被后人称作 “数百年芜秽之区”①。 清代康熙、 雍正时期对关西地

区渐次经营， 向敦煌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②移民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实边开发、 屯垦耕

种， 因此农业生产在敦煌经济中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 六隅四乡的农业人口在敦煌人口

中也占据了大多数。 经过当地官员的有效组织， 敦煌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农田开垦和

水渠兴建， 农业生产从无到有， 粮食产量快速提高， 这为敦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本文主要分耕种条件与田地分配、 水渠建设与管理、 农作物种类与农业

发展成效等方面， 对清代敦煌农业问题进行探讨。 不当之处， 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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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耕种条件与田地分配

甘肃巡抚石文绰在奏折中提到： “窃查甘肃所属州县卫所， 山多水少， 惟赖雨旸。
时若田禾始获收成， 且地气寒冷， 播种谷麦， 较迟于他省。”① 可见， 相比于东部、 南

部省份， 甘肃总体的农业耕种环境是比较差的， 而干旱少雨则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最主要

因素。 就敦煌而言， 周边有沙漠、 戈壁分布， 降雨量稀少、 蒸发量大， 因此敦煌农业生

产完全依赖党河水浇灌， 属于典型的绿洲农业。 元朝时曾在敦煌进行较大规模的屯田，
明代蒙古、 藏等少数民族在敦煌绿洲从事半农半牧的生活， 耕种规模较小， 大量土地及

前代所修水渠设施多被荒废。 特别是在明代罕东左卫部众全部内迁之后， 敦煌的耕地以

及水渠更是荒废不堪， “鞠为茂草， 无复田畴、 井里之遗”②， 仅有吐鲁番部众时来时往

进行耕牧。
清代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 以前， 青海蒙古部人在布隆吉、 沙州一带游牧。 康熙末年

至雍正初年， 清朝官员才开始在关西地区勘察耕种土地及耕种条件。 康熙五十五年

（１７１６） 二月， 率先在嘉峪关以西临近的西吉木、 布隆吉尔、 达里图等地实行屯田， 同

年收获 １４０００ 余石粮食。 但由于布隆吉多属于 “沙土之地”， 因此于当年停种。 随着清

朝在关西地区经营的向西推进， 加之驻扎兵丁眷属粮食需求的增加，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

请将耕种区域推进至沙州地区。③ 议政大臣着富宁安与陕甘总督年羹尧、 提督路振声先

行商议。 据六月二十二日年羹尧所上奏折， 他随后前往瓜州、 沙州踏勘考察。④ 但这一

屯田计划由于雍正元年罗卜藏丹津叛乱爆发而中止。 雍正二年罗卜藏丹津之乱平定， 随

后年羹尧奉旨奏议 《防守边口八款》， 议设沙州所千总一职。 雍正三年 （１７２５） 五月，
沙州新城修建完毕， 沙州所千总正式上任。 七月， 岳钟琪接替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 他

派遣部下前往沙州踏勘耕种条件， 勘得沙州地区耕种条件较好： “但委员查勘沙州地

方， 稍宜禾稼。 自布隆吉至沙州中间约五百里， 水土不一， 间有宜稼之处”⑤。 岳钟琪

据此提出了在布隆吉及沙州进行驻兵耕种的初步设想。 雍正四年 （１７２６）， 岳钟琪专门

前往口外关西地区， 勘察出沙州可耕之地 ３０ 余万亩， 而且土地较为肥沃， 日照充足，
内地种植的五谷蔬菜， 在沙州均能种植收获。 因此无论从可耕土地的肥度还是数量， 都

较 “边荒斥卤， 水土异宜” 的布隆吉地区要优越的多。 沙州 ３０ 万亩可耕之地中，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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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 余名兵丁耕种 ４ 万到 ５ 万亩土地外， 还剩有 ２４ 万余亩， 即 ２４００ 余顷。 因此， 岳钟

琪奏议招徕移民 ２４００ 户， 每户给地 １００ 亩进行开垦， 以使地尽其利， 这一计划于雍正

五年初至七年初 （１７２７－１７２９） 完成。 以可耕之地数量及相应的移民数量相比， 沙州 ２４
万亩地、 ２４００ 户移民均远远超过了当时柳沟卫的 １０６ 户及地 ２１２０ 亩、 靖逆卫的 ５６１ 户

及地约 １１６０４ 亩以及赤金所的 ２７０ 户及地 ５４００ 亩。
按照岳钟琪的计划， 沙州的 ２４ 万余亩可耕之地， 以每户分得土地 １００ 亩计， 总共

需要移民 ２４００ 户。 据 《重修肃州新志》 记载： “通计二千四百五户， 共给地二千四百

五顷， 督令尽力开垦。” ２４０５ 顷， 共 ２４ ０５ 万亩田地。 关于土地的大小划分， “令丈量

地亩人役用步弓， 每亩长三十弓， 宽八弓”①。 一弓的长度， 各地州县不相一致， “或五

尺为一弓、 或六尺为一弓、 或七尺五寸为一弓”②。 如以一弓五尺计算，③ 则敦煌民户所

分之地每亩长 １５０ 尺、 宽 ４０ 尺。 清制的一尺合 ０ ９６ 市尺，④ １ 市尺为 ０ ３３ 米， 即清制

１ 尺约合 ０ ３２ 米。 以此推算， 则每亩长约 ４８ 米、 宽约 １２ ８ 米。 丈定地亩后， 召集农

长， 乡约， 以抓阄方式分配各隅应给田地。 田地分配妥当后， “即签订字号、 牌桩， 注

明本户原籍县份、 姓名、 地亩顷数、 段落四址”⑤。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户民到来后仍

按照每户 １００ 亩、 共 ２４０５ 顷 （２４ ０５ 万亩） 分给田地， 但实际上由于移民之初， 敦煌

水渠较少， 因而只能在党河及水渠所能浇灌的田地耕种。 据常钧 《敦煌随笔》 记载，
由于当时水渠较少， 灌溉系统尚未完善， 因此离水渠较远的土地无法得到灌溉， “每户

止种近水地五十亩”⑥， 共有升科地亦只有原来一半， 即 １２ ０２５０ 亩。 另一方面， 虽然

岳钟琪勘得沙州有 ２４ 万亩可耕之地， 但由于大量可耕土地属未开垦的生地， “其生地

内有荒墩、 土堆， 令其刨平， 红柳树根， 令其刨挖”⑦， 因此尚需经过平整开垦后才能

成为耕地。 而当时兵丁人数较少， 移民也是分拨到来， 人力有限。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
每户所分给的 １００ 亩田地内， 实际只能耕种距离水渠较近的 ５０ 亩田地。 基于此， 以

２４０５ 户合计 １２０２ ５ 顷、 即 １２ ０２５ 万亩田地， 作为此后升科的田地数量。 移民到达敦煌

后， 由官府出资、 移民出力， 在沙州外城建盖房屋居住。 与此同时， 将来自同一州县的

移民编为一坊， 各坊居住于城内。 并将分布于城外 ５０ 至 ８０ 里范围内的垦区划分为东

南、 中南、 西南、 东北、 中北、 西北六隅。 六隅土地， 每隅设农长 １ 名、 乡约 １ 名； 城

内各坊， 每坊设坊长 １ 名、 每 １０ 户设甲长 １ 名。 在分配土地时， 首先将六隅的土地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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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划分， 并进行编号。 同时召集六隅的乡约、 乡长， 通过抓阄， 决定各隅所属土地。 分

配好后， 再由乡约、 乡长组织所属各坊户民通过抓阄分地。 分好之后， 签字、 定桩， 上

面写明 “县份、 姓名、 地亩顷数、 段落四址”， 以示区分， 避免出现争端。 如前所述，
这 ２４０５ 顷土地中有生地 ２１０５ 顷， 生地中的荒墩、 土堆， 还需平整， “红柳树根， 令其

刨挖”。 此外， 还要划分田埂， 犁地浸水。 而在开垦土地的过程中， 由各隅农长等负责

查验上工， 并每日报送出勤情况， 赏罚分明， 以确保尽早将生地完全改造为耕地。 由于

移民生活在城内各坊， 而土地分布于六隅四乡， 因此每年开春时， 移民就得携家带口前

往田地耕耘， 非常艰辛不易。 乾隆七年 （１７４２） 以后， 移民逐渐从沙州外城迁往六隅

田地， 作为城内生活的 “坊” 与耕地区的 “隅” 完全结合， 大大方便了农民上地耕作。
同时， 农户逐渐迁居六隅田地， 也促进了卫 （县） 城与六隅垦区功能的分离。

雍正移民之初， 田地数量与户数是相挂钩的， “不论分田、 纳科还是徭役， 都以户

为单位进行均摊”①。 据 《敦煌县志》 记载， 道光时期六隅四乡共有 ２４４８ 户， “每人开

田一分， 以一分为一户”， 而耕地总数恰好也是 ２４４８ 分， 这表明道光时期耕地亩数与户

数仍然挂钩。 耕地增加 ４３ 分， 一分为 ５０ 亩， 则总共增加了 ２１５０ 亩， 户数增加 ４３ 户。
但在看似平衡的表面之下， 一方面每户下的人口却实际增加了约 ８８００ 到 １００００ 多人，
这势必导致人均占有的土地数量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 随着敦煌社会经济的发展， 敦

煌的土地兼并、 贫富分化问题日趋严重。 道光时期， 富者地多者竟达到 １０ 余分， 也

就是 ５００ 多亩， 而少者也要 ２５０ 或 ３００ 亩。 至于贫苦农民， 则仅有 １２ 余亩到 ３７ 余

亩， 甚至有人完全沦为了失地贫民。 由此可见， 道光时期敦煌的土地兼并和贫富差

距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雍正时期的土地均分情况已经完全被打破。 至于少

地和失地者， 大部分由自耕农转变为大地主下的租种佃农， 另一部分农民则不得不

候于东关， 等待雇佣， 通过干零工以养家糊口， 此外还有少数无地农民转变为普通

的手工业者。 值得注意的是， 乾隆时期来自山西、 陕西、 四川等外省地区和甘肃本

地其他州县的商人前来敦煌经商， 这些商人大多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 部分商人在

敦煌逐渐定居下来， 购置田地， 客观上促进了田地的买卖、 兼并和转化， 因此这些

商人也是敦煌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的参与者。

二、 水渠修建与管理

敦煌文献 Ｓ ５８７４ 中有 “本地， 水是人血脉”② 的记载， 足见水资源对敦煌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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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活的极端重要性。 在敦煌降雨稀少的情况下， 党河河水就成了敦煌农业生产赖

以发展的仅有水源。 但如果仅靠党河河水灌溉， 那么可以浇灌的耕地数目必然很少。
而通过多建水渠设施， 就可以将党河河水引流各处， 从而大幅度扩大耕地的数量，
因此汉唐夏元时期均十分重视水渠修建， 其中又以唐宋敦煌归义军时期所修水渠最

多。 据学者研究， 唐宋时期敦煌共有河渠泉泽及堰坝斗门 １０３ 所， 密集交错， 其中绝

大多数为修建的河渠水利设施。① 而元代以来的敦煌水渠设施， 历经明代则基本

废弃。
清代康熙后期及雍正初年， 富宁安、 年羹尧、 岳钟琪等官员在查勘关西可耕土地

时， 对区域内的河水留经和旧渠分布情况也进行了考察。 雍正四年 （１７２６）， 岳钟琪在

巡视沙州后正式提出移民屯垦事宜， 同时他在对敦煌河渠水利考察后提出了疏连旧渠、
开建新渠的奏议， 即将位于党河两岸的原有 ２ 道旧渠， 进行疏浚和扩修， 同时 “另开

新渠， 灌溉田亩”。② 据 《重修肃州新志》 记载， 敦煌最早修建的水渠为东大渠 （后分

为两渠， 并改称上永丰渠和下永丰渠）、 西大渠 （后改称普利渠） 以及西小渠 （后改称

通裕渠）。 查 《敦煌县志》 有关水渠的记载及所附 “党河北流图”， 并对照上引岳钟琪

奏折中 “沙州城西南、 党河之东西两岸， 各有旧渠一道” 一语， 可知党河东岸的旧渠

为东大渠 （上、 下永丰渠）， 党河西岸的旧渠应为西大渠 （普利渠）， 这两渠属于疏通

重修而成， 而西小渠 （通裕渠） 应为新修而成。 关于三渠修建的时间， 应始建于雍正

四年下半年， 竣工于雍正六年。③ 三渠修建完毕后， 未过几年又出现了流沙淤塞情况，
导致水流不畅、 蓄水不多， 直接影响到了临近耕地特别是距离水渠较远的耕地的灌

溉。 因此， 雍正后期又对三渠进行了清淤疏通和重修， 完工后以 “永丰” 命名东大

渠， 以 “普利” 命名西大渠， 以 “通裕” 命名西小渠， 体现了沙州卫官民希望水渠

通畅、 农业丰收的美好愿望。 根据 《重修肃州新志》 记载， 修复后的永丰渠， 长 ３２
里， 宽 １５ 尺， 深 ８ 尺， 可灌溉 ８５４ 户、 ４ ２７ 万亩田地； 普利渠， 长 ２３ 里， 宽 ９ 尺，
深 ６ 尺， 可灌溉 ５１９ 户、 ２ ５９５ 万亩田地； 通裕渠， 长 ３０ 里， 宽 ６ 尺， 深 ５ 尺， 可灌

溉 １８６ 户、 ０ ９３ 万亩田地。 以上三渠， 总共可灌溉 １５５９ 户、 约 ７ ７９５ 万亩耕地。 但

这一灌溉面积仍然无法覆盖敦煌 ２４０５ 户移民、 １２ 余万亩田地的的总量。 因此， 沙州

卫地方官员又 “相度地势， 查看水源”， 抢在农耕播种之前， 带领民户开建中渠， 名

庆余渠， 长 １７ 里， 宽 ６ 尺， 深 ５ 尺， 可灌溉 １９０ 户、 ０ ９５ 万亩田地。 此外还开建了

西中渠， 名大有渠， 长 ４２ 里， 宽 １２ 尺， 深 ７ 尺， 可灌溉 ６５６ 户、 ３ ２８ 万亩田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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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渠， 合计可灌溉 ２４０５ 户、 １２ 余万亩田地， 刚好满足移民户、 田总数所需的灌溉

水量。
据徐松 《西域水道记》 记载， 雍正十一年 （１７３２） 六月十九日夜晚， “山水骤发，

决永丰渠口， 坏民农舍， 即此渠也”①。 此次洪水爆发导致水渠决口， 对沙州卫城护墙

以及邻近民户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损失。 不过得益于当时的乡农坊甲制度以及 “随时修

浚， 毋使壅塞”② 的水渠维护规定， 水渠在出现淤塞后都能很快得到顺军和修治。
除了监督和维护既有水利设施外， 地方官员还十分重视水源的寻觅以及水渠的拓

建。 前文已述， 敦煌垦区全靠党河河水灌溉， 因此多修建水渠等设施， 就可以将党河河

水引流各处， 从而大幅度扩大耕地的数量。 乾隆四年 （１７３９） 时， 安西副观察使常钧

前往沙州巡视， 查勘党河源流。 常钧发现， 沙州东北隅的蓆笆长一带由大量平地， “若
得远水增添， 自可开垦”③。 但由于党河经过各渠引灌， 流到下游时水量已不多， 而蓆

笆长一带又距下游河道很远， 因此河水无法引入灌溉。 常钧传集兵丁、 老农， 询问勘察

党河上游水泉分布情况：
　 　 据云： 党河之源在额儿得尼布喇， 距卫城五百九十里。 上游希喇哈尔津， 水势

颇大， 距额儿得尼布喇二百七八十里， 中隔沙梁三十余里， 难于疏濬， 且不能保全

必无渗沙。 离水源下流百余里， 河之南有山地名钓鱼沟， 山北有沙巴尔拖骆海， 俱

系草湖。 周围四五十里步步生泉， 约有数百道， 每泉眼之上， 俱有木椿、 石槐填

压。 盖缘沙州从前原系青海诸夷游牧处所， 设卫之初， 尽行驱出南山之外。 此等流

泉俱为夷人阻塞， 不令通流。 昨已试开四十余道泉流， 大小不等。 其草湖迤北山麓

亦有泉脉， 多寡不等。 若将南北众泉开通， 增添河水， 尽可开种等语。④

徐松 《西域水道记》 对党河发源及流经情况也有记载。 上引材料中勘察的钓鱼沟、 沙

巴尔拖骆海一带， 位处敦煌以南的南、 北两山。 该地区水泉众多， 草植较盛， 原为青海

蒙古部人游牧之所， 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后、 沙州卫设立之前已迁至阳关、 玉门关一带。
沙州协兵丁已先行疏通四十余道泉流， 但还有更多的泉流未被开通。 据 《敦煌随笔》
记载， 常钧计划雇佣民夫， 于乾隆五年开春 “赴南北两山出泉处所， 尽力开通， 引水

归入党河， 增开渠道”⑤。 但后经安西同知李治邦穷源溯流、 细加踏勘后发现， 这一工

程量非常浩大， 又会出现渗沙现象， 因此这一引入泉流、 扩充党河河水的计划最终搁

置。 这样， 乾隆五年时敦煌的水渠仍然为 ５ 个。 尽管计划搁置， 但通过实地仔细查勘，
却也摸清了党河上游及附近地区的的水文情况， 为日后的治水、 用水奠定了基础。

至道光十年 （１８３０） 为止， 敦煌共修建有 １０ 个水渠。 新修的 ５ 个水渠为上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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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 窑沟渠、 新伏羌渠、 旧伏羌渠、 庄浪渠， 修建于乾隆前期。 此后， 水渠数量再未有

变化， 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据 《敦煌县志》 记载： “……共十渠， 所浇各坊田地与

六隅分配各坊户民不同， 有一坊而析为东西上下中”①， 水渠的增加， 将原有的坊分隔

成为数个坊。 《敦煌县志》 及所附 “党水北流图” 对水渠的走向和各坊的分布有详细记

载和标示。

《党水北流图》 中的水渠流向及各坊分布②

此外， 由于 《重修敦煌县志》 记载的水渠灌溉户数为 ２４５０ 户， 与 《敦煌县志》 记

载的 ２４４８ 户基本一致， 因此 《重修敦煌县志》 中的 “敦煌县十渠水利一览表” 应是在

《敦煌县志》 记载基础之上， 又补充了水渠的具体长度、 距城里数以及各个节段等信

息。 但 《重修敦煌县志》 所载各渠灌溉的坊的名称和数量与 《敦煌县志》 略有不同，
反映的是道光十年以后的调整情况。

新修的五渠， 使得敦煌水渠拓展到了敦煌垦区的边缘地带， 大幅度的提高了灌溉面

积。 早在乾隆五年 （１７４０） 时， 常钧就提出疏通南山钓鱼沟一带百余道泉流以增加党

河水量， 并在下游修建水渠灌溉敦煌东北边缘蓆笆厂一带的大量平整土地。 因此他派出

官员、 兵丁和老农前往仔细踏查， 虽然最后搁置， 但摸清了党河上有的水文情况。 常钧

之后， 乾隆十年 （１７４５） 在敦煌垦区东北边缘率先修建了庄浪渠， 使得党河水得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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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蓆笆厂一带， 扩大了田地面积。 乾隆二十五 （１７６０） 和二十八年 （１７６３）， 又在庄浪

渠以南、 大有渠以北修建了新、 旧伏羌两渠， 与此前后又修建了上永丰渠和窑沟渠。 十

条水渠， 使得敦煌垦区水系密布， 以往地多渠少的现象得到缓解， 提高了田地的灌溉面

积， 促进了农业生产。 除了上述敦煌垦区的 １０ 条水渠外， 据 《重修敦煌县志》 记载，
在敦煌西南的南湖一带， 也修建了 ４ 个水渠： 柳树泉渠、 大沟渠、 庙湾泉渠、 西土沟

渠， 使南湖一带也得以进行垦种。 乾隆四年秋至五年常钧派员查勘时， 即发现党河

“离水源下流百余里， 河之南有山地名钓鱼沟， 山北有沙巴尔拖骆海， 俱系草湖。 周围

四五十里步步生泉， 约有数百道”， “其草湖迤北山麓亦有泉脉， 多寡不等。 若将南北

众泉开通， 增添河水， 尽可开种等语”①。 南湖一带正好位于钓鱼沟山北， 在敦煌西南

方向， 这一地区与钓鱼沟一样， 也是泉流、 水沟较多。 从柳树泉渠、 大沟渠、 庙湾泉

渠、 西土沟渠名字来看， 这些水渠的水源就来自泉流和水沟。 南山一带水渠的修建， 使

当地也得以开辟田亩， 进行农业生产。
水渠修建是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 而用水规则是水渠正常运行、 水资源合理分配的

重要制度保证。 西夏时期敦煌设有沙州转运司， 其中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水渠维护管理。
元朝在敦煌实行屯田， 粮食产量很多， 甚至大德七年 （１３０３） 还从疏勒河向东修建了

运送粮食的曲尤壕。 此外， 有关元代敦煌水渠及管理的记载鲜见。 《元史·兵制》 记

载： “……甘、 肃、 瓜、 沙， 因昔人之制， 其地利盖不减于旧”②， 据此推知元代时期的

大规模屯田定然仰赖于水渠的修建， 并存在相应的水渠规定和管理办法。 清代雍正年间

开建水渠后， 随即制定渠规， 设立水渠管理人员。 据 《重修肃州新志》 记载， 在农户

内挑选懂水利之人， 担任水利、 渠长， “每渠一道， 渠长二名， 水利四名， 令其专管渠

道”③。 每渠设立渠长 ２ 名、 水利 ４ 名， 专门负责渠道的维护和用水的管理， 以保证田

地用水的有序性和公正性， 避免出现水渠不畅或用水争端的发生。 特别是民户来自甘肃

各地， 又以坊各自聚居， 如果没有完善的渠规和有效管理， 很容易造成冲突对立。 据

《敦煌随笔》 记载， 当时还设有计量水量的木槽， “按定时刻、 计亩轮灌”④。 至道光时

期， 敦煌垦区已由 ５ 渠增加到 １０ 渠， 渠规和职设又有调整。 据 《敦煌县志》 记载， １０
渠总共有渠正 ２ 名， “总理渠务”。 渠正下有各渠设立的渠长和水利。 渠长负责 “分拨

水浆、 管理各渠渠倒事务”。 此外， 每渠设立 １ 名水利， “看守渠口， 议定章程”。⑤ 每

年主要有两次大的灌溉。 一次是开春时期的 “浇混水”， 开春后党河源头冰雪融化， 河

水水量充足， 此时播种灌溉。 立夏后， 渠正等要到党河河口分水。 主要包括测量党河宽

度以及水底深度， 测算党河河水水量， 然后按照各渠灌溉户数、 田数给各渠摊派用水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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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然后各渠按量用水， 轮流浇灌。 还有一次为 “浇冬水”， 即于 ９、 １０ 月的时候轮流

灌溉田地， 滋润田地， 为第二年的春耕做好准备。 道光以后， 渠规制度应未发生大的变

化， 稍有不同的是除了下永丰渠继续设立 ３ 名渠长外， 其余 ９ 的渠长全部调整为 １ 名。
至民国十六年 （１９２７） 时， 敦煌县朱恩荣县长重设 《十渠水利规则》， 规则共分 ４０ 条，
非常详备。 以上是清代敦煌的水渠修建与管理的基本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 雍正四年岳钟琪巡视沙州时还提出开通疏勒河西流之水与党河下游

汇合， 以通船只运输。 但最后由于党河水向西流向黑海子 （即沙州西北之哈剌淖尔），
东流疏勒河的水很少。 即便党河下游水势较大， 而会疏勒河水时， “两水冲激， 亦非安

流， 难以行舟”①， 于是作罢。 特别是敦煌垦区修建 １０ 条水渠后， 党河用水量大量增

加， 已无余水汇入哈喇淖尔。

三、 农作物种类与农业收成

敦煌的土壤、 气候、 水渠等耕种条件， 均较关西其他地方优越。 雍正四年岳钟琪查

勘沙州时， 即发现敦煌 “土既肥饶， 气候亦暖。 五谷蔬菜， 凡内地所有， 种之皆产”②。
雍正五年九月初九岳钟琪所上 《奏报安西沙州屯垦收获分数及植产种类情形摺》 记载

了当时的部分作物种类： “再民户皆系惯于庄稼之人， 于二麦之外又种有糜子、 青稞、
高粮、 扁豆、 豌豆、 大豆以及红花、 棉花等项， 土厚力勤， ……沙州屯垦民户， 既有二

麦之丰收， 又有各种之树艺。”③ 清代常称粮食收成为 “二麦”， 敦煌亦然。 “二麦” 指

夏季作物， 以大麦、 小麦为主； “秋禾” 为秋季作物， 种类较多， 有高粱、 谷粟、 糜、
黍、 荞麦及豆制品等。④ 据 《重修肃州新志》 记载， 雍正时期敦煌生产的谷物种类有：
小麦、 大麦、 粟、 糜、 青稞、 豌豆、 胡麻， 共 ７ 种； 蔬菜有： 葱、 韭菜、 莱菔 （白萝

卜）、 红萝卜、 蒜， 共 ５ 种； 瓜类： 哈密瓜、 西瓜、 王瓜、 回回帽瓜， 共 ４ 种； 药类有：
枸杞、 甘草， 共 ２ 种； 花卉则未有记载。⑤ 至道光时期， 品种又增加很多。 《敦煌县志》
记载的谷物较 《重修肃州新志》 上列种类还多出： 玉高粱 （玉米）、 大豆、 高粱、 荞

麦、 豇豆、 蚕豆、 赤小豆、 红豆、 扁豆、 黄豆、 白豆、 刀豆、 小燕麦、 大燕麦、 芥

子”， 多出 １３ 种， 合计 ２０ 种； 蔬菜多出的有： 菠菜、 芹菜、 白菜、 甜菜、 山药、 莴笋、
芫菜 （香菜）、 葫芦、 沙葱、 苋菜、 苜蓿、 茄子、 野韭菜、 荠菜、 马齿菜， 多出 １７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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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２２ 种； 瓜类多出： 白西瓜 （籽瓜）、 菜瓜、 香瓜、 芝麻梨瓜， 多出 ４ 种， 合计 ８
种； 药类多出： 菟丝子、 白蒺藜、 黄花、 地丁、 蔴黄、 莱菔子、 白芥子、 催生草、 透骨

草， 多出 ９ 种， 合计 １１ 种； 花卉则有石榴、 牡丹、 菊花等 １６ 种。① 由上述对比可见，
道光时期敦煌地区出产的谷物、 蔬菜、 瓜类、 药类、 花卉等种类， 均较雍正时期多出很

多， 内地能产的作物， 敦煌大多也能种植产出， 映证了岳钟琪所言。
雍正移民之初， 敦煌的粮食产量连年获得丰收。 由于第一、 二、 三拨移民于雍正五

年闰三月、 四月间以及六月以后陆续到来， 错过了春种时间， 因此由安西兵丁代为耕

种， 秋收时统计 “八分有余”②。 据光绪 《大清会典》 记载： “凡岁收八分以上为丰，
六分以上为平， 五分以下为欠。”③ 因此实属丰收。 雍正六年时， 到达的 １４２３ 户移民于

本年自行耕种， 尚未到达沙州的近 １０００ 户移民的田地则由汉兴道尤玟负责雇佣工人耕

种， 待收获后从其中扣除工钱给工人。 是年的耕种耕种收获， 据岳钟琪所奏： “既有二

麦之丰收， 又有各种之树艺……因兹足食足兵， 咸歌乐利”④。 岳钟琪虽然没有在折子

中具体奏报粮食产量， 但从其描述中可见雍正六年也获得了丰收。 陕西总督查阿郎在雍

正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奏折中， 对是年的粮食产量有具体记载：
　 　 所种小麦、 青稞、 粟谷、 糜子等项， 计下种一斗， 收至一石三四斗不等， 共收

获粮一十二万余石， 确计分数十有二分。⑤

以当时田地 １２ ０２５ 万亩计， 则每亩产量接近 １ 石。 据上引材料多种 “下种一斗， 收至

一石三四斗不等” 的比例， 种、 收比例为 １ ∶ １３ 或 １ ∶ １４。 如以 １ ∶ １３ ５ 计算， 则每户

实际下种约 ３ ７ 石。⑥ 据吴慧先生研究， 清代前期北方农户亩产量一般为， 小麦一石 ／
亩 （约合 １４０ 斤 ／亩）、 高粱以及粟谷为二石 ／亩 （分别约合 ２９４ 斤 ／亩、 ２８０ 斤 ／亩）。⑦

由此可见， 雍正七年敦煌的粮食亩产量与同时期的平均水平大致接近而略低。 此后， 随

着敦煌水渠的进一步完善和农民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敦煌的粮食亩产量及总产量必然

得到较大增长。 敦煌农业获得的收成， 不仅为封建国家上缴了田赋， 同时多余产粮专卖

官府， 为地方驻军供了兵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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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敦煌农业的快速发展， 为敦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清代雍正

初年的大规模移民、 农田开垦和水渠修建， 敦煌地区的农业发展已蔚为可观。 至乾隆五

年 （１７４０）， 常钧巡视沙州卫后称赞敦煌道： “地土衍沃， 物产饶多， 商民复凑云集，
富庶情形甲于诸卫”①。 吕钟 《重修敦煌县志》 也记载道： “敦煌民族生计以农业为主，
商业副之。”② 有清一代， 敦煌一直是关西地区重要的产粮基地， 不仅促进了敦煌地区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也为封建国家和地方驻军上缴了田赋并提供了兵粮， 具有重要的

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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